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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送教上门工作的深入开展，我国的送教上门工作

取得了较大成就，送教上门已经从以往的不定期送教转变为定期

不定期相结合送教，由送温暖逐步转变为送文化、送康复以及送

技能等多元化的送教模式，有效地解决了教什么的问题，但是就

如何评价送教上门的教学效果还存在诸多缺陷，欠缺专门的评价

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送教上门工作的深入开展。因此，

积极地探索送教上门的教学评价机制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基线的确定

（一）送教对象范围的界定

根据有关文件的要求，送教上门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达到重

度残疾的儿童，且该儿童已经达到适学年龄。这里的重度残疾是

指生理、心理以及精神等都存在严重异常，不具有相应的学习能

力和生活适应能力，部分或者全部丧失独立生活能力。但从实践

来看，有些残疾儿童虽然已经达到了重度残疾的标准，但是因为

其家长有能力履行监护职责，因此，应对这种情况时就必须注重

甄别，不能轻易地将该类儿童纳入送教上门的服务对象范围之内，

而应由相关工作人员积极督促监护人主动履行监护职责，让其帮

助孩子就近上学，合理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

（二）充分利用医学鉴定

当前，许多登记在册的残疾儿童与其实际情形存在重大差

别，因此，在开展送教上门服务对象的界定工作时，我们还必须

进行实地考察，以残疾证上所记载的内容为依据，对儿童的语言

沟通能力、动手能力、肢体协调程度、精神状态以及自理能力进

行综合考察，如果发现残疾证上登记的类型错误或者含糊不清，

则应要求监护人带领儿童去医院做相应的残疾类别和程度的医疗

鉴定，充分发挥医学鉴定的作用。诚然，医学鉴定结果为界定送

教上门的服务对象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是医学鉴定的结果只能

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不能将其视为唯一的评定标准，因为各个

地方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差别，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在医学

鉴定结果做出后，送教教师应该以结果为参考依据，对儿童的出

生情况、导致障碍的原因、成长状况、家庭环境、肢体运动能力、

社区环境、生活自理能力、认知能力、沟通能力、社会适应能力

等进行全面详细地调查，综合性地进行评价，严格执行国家有关

政策的要求，科学地界定送教上门的服务对象，为教学评价提供

合理的对照基线。

二、个别化送教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实际上，科学合理地制定与严格实施送教计划是提高送教工

作质量与效果的重要条件，教师在制定送教计划时准备是否充分，

是否与他人进行协作，这都影响着送教计划制定与实施的科学性。

因此，在开展送教上门工作的教学评价时，必须重视“一生一案”

计划的制定，并科学合理地加以实施，以此提高送教上门的教学

质量，为进行教学评价奠定基础。

（一）科学制定“一生一案”计划

由于送教对象一般都居住得较为分散，相互之间的距离非常

远，生活环境差异巨大，再加上每个送教对象的残疾程度和类别

都不同，所以在开展送教工作时，必须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合

理地制定“一生一案”计划，提高送教上门教学的针对性和科学

性。在制定“一生一案”计划时，要注重引导家长参与计划的制定，

要重视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激发家长的信心，让家长能够根据自

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合理地分析送教计划，为送教计划的制定以及

送教内容的确定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此外，送教教师

在确定教学内容时，还要注重与此前的综合调查结果相结合，重

点突出康复训练。在开展教学时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与配合，因

此，送教教师在制定计划时还可以与家长协商由其进行巩固训练，

通过微信、QQ 等即时聊天技术及时反馈送教对象的学习情况，从

而提高教学效果。

（二）完善协作送教模式

送教上门是一项需要集体合作的工作，送教教师能否协作开

展送教教学工作是关系送教上门工作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所以

在对送教上门进行教学评价时也不容忽视这一环节。在开展送教

上门工作时，要注重融合教育的促进，激发普特教师协作教学的

积极性，普教教师注重知识的讲解和传授，特教教师注重辅助与

配合。

三、送教上门教学评价机制的完善策略

（一）注重阶段性评价

如前文所述，送教上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重度残疾儿童，这

些儿童在智力和身体上都存在严重缺陷，通常都患有脑瘫、自闭

等严重疾病，但是每个儿童又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其在残疾类

别和残疾程度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开展送教上门工作

时势必也会具有不同的学习内容与教学效果。阶段性的评价是发

现送教对象发展情况，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高教学效果的

重要途径，所以在开展送教上门的教学评价工作时，我们可以通

过短视频的方式开展阶段性评价，在每月的固定日期提交一次具

有相同的送教内容的短视频，然后每学期期末再对比所有的短视

频，综合分析送教对象该项技能是否取得了进步。

（二）建立健全多元评价机制

在每学期结束时，送教教师要将此前制定的个别化送教计划

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综合地评价送教对象当前的认知能力、表

达能力以及身体康复情况，对送教对象各方面的进步与后退进行

记录，制定学期评价表，为下一阶段教学计划的制定提供参考。

在开展送教上门的教学评价工作时，多元评价机制不仅要注重评

价送教对象的学习情况与身体恢复情况，还要关注送教对象各方

面的进步，如自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等。由此可以看出，

多元评价机制的建立健全不仅能科学合理地评价送教上门的教学

质量，还能为后期顺利开展送教上门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结语

总之，在送教上门工作已经取得较大发展的今天，有关部门

必须完善送教上门的教学评价机制，合理地开展教学评价工作，

激发送教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确保送教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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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特殊教育取得了较的大进步。送教上门作为特殊教育的一种形式，是我国特殊教育事

业顺利开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提高残疾儿童的生活质量以及帮助残疾儿童开展学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因此，如何开展好送教上门工作就显

得极为重要，然而，从现有实践来看，我国的送教上门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关于送教上门的教学评价还存在许多的遗漏，现有的教学

评价机制还不够完善，这对送教上门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的提升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基于此，本文简要分析送教上门教学评价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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